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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0/2021_2022__E8_AF_81_

E7_9B_91_E4_BC_9A_E6_c33_600964.htm 中国证监会17日就修

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针对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股份增持行为，通过修改豁

免程序，适当增加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灵活性。 根据征求意

见稿，对于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项“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

年后，每12个月内增加其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俗称自由增持）”规定提出豁免申

请的，由事前申请调整为事后申请。根据该条第一款其他规

定情形提出豁免申请的，程序不变。 同时，征求意见稿指出

，根据监管实践需要，相应将中国证监会对以简易程序申请

豁免事项的处理期限由5个工作日调整为10个工作日。 证监会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是依据《证券法》有关上

市公司收购的原则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制

度框架下，适应股权分置改革后资本市场发展实践的需要做

出的程序性调整，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征求意

见稿针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股份增持行为，借

鉴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监管经验进行规范，在保持对一般收

购行为的监管要求的同时，适当增加了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

灵活性，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在监管制度安排上

，一方面，文件正式颁布后，证券交易所将制定相关业务规

则，要求当事人在首次增持行为发生后3日内公告增持情况，



如果该次增持股份数量未达到2％的上限，须同时公告后续增

持意向。另一方面，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前述股份增持行为被豁免要约义务的前提

是，行为人应当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关于限制短线交

易即“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

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

内又买入”的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禁止利用内幕信息从事

证券交易活动的规定、第七十七条关于禁止操纵市场的规定

，同时应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关于收购

人资格的规定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对于存在违反前述规定的

违规增持行为，证监会将依法做出不予豁免的决定，责令申

请人履行相应法定义务，并依照有关规定对违规行为予以查

处。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对于违反有关限

制短线交易规定买卖股票的，将给予警告，并处罚款；根据

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对于利用内幕信息从事

证券交易活动和操纵证券市场的，可以采取责令依法处理非

法所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处罚。 据介绍，

各国和地区都允许上市公司股东继续增持股份，并制订有相

应的信息披露规范。为更好地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知情权，

使增持行为更加透明，成熟资本市场通常要求上市公司股东

在持有股份达到一定数量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开

持股等相关情况。当股东的持股比例足以使其获得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地位时，法律还设计了要约收购制度以保护中小股

东利益。 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行为，境外成熟资本

市场大多采取严格而富有弹性的监管措施，例如香港《公司

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规定，持有公司30%但不超过50



％股份的股东，可在二级市场增持不超过2%的股份，大股东

这种增持行为不必负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实践中，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常常会被作为对外部因素或突发因素造成

的价格信号混乱状况的应对措施。2002年香港股市低迷时，

长江实业、阳光文化、电信盈科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增

持股份，向市场发出积极的信号，引导价值投资，维护公司

的公信力。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对这种

更为市场化的股份增持采用特殊的监管制度安排，是在遵循

现行法律法规基础上，适应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发展实践的

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的监管经验和做法，推动资本市场基础

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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